
《关于印发推进健康莱芜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政策解读

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，大力推进健康山东建设的各项重

要任务，深入推进健康济南行动，强化政府、社会、个人责

任，加快推动卫生健康工作理念、服务方式从以治病为中心

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，区政府出台了《关于印发推进健

康莱芜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莱芜政办发〔2021〕６号，

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，自 2021 年 8 月 13 日起施行。

一、制定背景

开展健康莱芜行动是促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

为中心转变，实现健康中国战略从“规划图”到“路线图”

的重要途径。2019 年 6 月，国务院出台《关于实施健康中国

行动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13 号）。同年 11 月，山东省人

民政府出台了《关于贯彻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健康山东建设的

实施意见》（鲁政发〔2019〕15 号）,2020 年 4 月下旬，健

康中国行动山东推进委员会出台《健康山东行动（2020-2022

年）》（鲁健推委发〔2020〕1 号），2020 年 6 月，济南市人

民政府出台了《关于推进健康济南行动的实施意见》（济政

发〔2020〕6 号）。根据国家和省、市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莱

芜实际，区卫生健康局会同 27 个区直部门和单位，共同拟



定了《实施方案》。

二、决策依据

济南市人民政府《关于推进健康济南行动的实施意见》

（济政发〔2020〕6 号）

三、出台目的

以大健康大卫生为统领，完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，

强化健康宣传教育，推广健康生活方式，全方位提升群众健

康素养和文明素质，建设环境宜居、社会和谐、人民健康、

服务便捷、富有活力的健康城市，实现城乡建设与人的健康

协调发展。

四、重要举措

《实施方案》包括指导思想、工作目标、主要任务和工

作要求四部分。指导思想指出了新时期卫生与健康的工作方

针及核心内容。工作目标明确提出了我区 2022 年和 2030 年

要实现的主要健康指标；主要任务围绕“全方位干预健康影

响因素、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、防控重大疾病”三个方面，

重点内容是实施健康知识普及行动、合理膳食行动、全民健

身行动、控烟行动、心理健康促进行动、健康环境促进行动、

妇幼健康促进行动、学校健康促进行动、职业健康保护行动、

老年健康促进行动、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、癌症防治行动、

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行动、糖尿病防治行动、传染病及地

方病防控行动等 15 项专项健康行动，明确了每项行动的主

要措施；工作要求部分通过加强组织领导、强化推进措施、



开展督导评估等措施，推动健康莱芜行动的贯彻落实。

五、《实施方案》主要特点

《实施方案》主要有三个特点。

（一）突出“走在前列”目标要求。坚持量力而行、尽

力而为的原则，35 项目标任务均达到或优于国家和省标准，

其中，2030 年实现的 30 项省定目标中，20 项指标优于国家

标准，15 项指标优于省标准。

（二）体现健康莱芜工作特色。如在老年健康促进行动

中，推进医养结合示范区（镇）建设；在全民健身行动中，

提出实施“青年大健康计划”和“互联网+全民健身的新赛

事”；在妇幼健康促进行动中，提出全区妇幼健康信息系统

接入使用率和标准使用率分别达到 100%和 80%；在控烟行动

中，广泛开展无烟机关创建活动，鼓励领导干部、医务人员

和教师发挥控烟引领作用。

（三）强化工作落实力度。建立健康莱芜行动推进委员

会，统筹做好健康莱芜行动工作的推动、协调、督导、考评

等工作。列出了 15 项专项行动的责任部门，出台各专项行

动具体方案。实施情况评估，发挥第三方组织作用，对主要

指标和重点任务实施进度和效果进行年度监测，并逐步推行

全面监测。


